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事业标兵评选办法（试行） 

                

为更好调动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完

善教职工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聚

焦立德树人、教育教学、学术创新和管理服务等领域开展标

兵评选，旨在凝心聚力，增强铸魂育人意识，更好推动一流

学科和一流学院建设，特制定本评选办法。 

一、奖项设定及奖励形式 

奖项设定：设教育教学标兵 1-2 名、学术创新标兵 1-2

名、公共服务标兵 1-2 名（限教学科研岗）、管理服务标兵

3-4 名（限教学科研岗以外的教职工）。 

奖励形式：1. 管理服务标兵一次性奖励人民币捌仟元

（个税自理），其他类别的标兵一次性奖励人民币贰万元（个

税自理），奖励资金由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教育学院给力教

育专项基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教育学院德信蓝专项基金

等予以资助；2.在全院大会上予以表彰; 3.相关事迹材料在

学院网站、宣传栏进行专题报道。 

二、评选条件 

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以立德树人为己任，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遵守职业道德，模范履行师德

规范；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爱院荣校，积极参与学

院各项工作；具有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业绩突



出的本院在职教职工，同时满足以下对应类别的评选条件： 

（一）教育教学标兵评选条件（至少符合其中一项） 

1.年度教学工作考核优秀，在教学工作、指导学生毕业

论文、指导学生社会实践与科研训练、促进学生海外交流、

培养学生学术能力、推进专业和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本(研)

招生、培养相关环节等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教师； 

2.作为负责人或主要完成人（排名前 3）获得过各级各

类教学类项目奖励者，或教材建设与课程建设方面有突出成

绩者，为本、研教学工作做出较大贡献的教师； 

3.能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发表高质量的教学研究论文；

引导学生开展科学研究、社会调查，指导学生发表高质量学

术论文；指导学生取得国内外重大运动竞赛奖项、科研类荣

誉的教师； 

同等条件下，担任支部书记、学位点主任、班主任、德

育导师、新生之友等职务，工作负责且得到师生好评的，优

先考虑。 

（二）学术创新标兵评选条件（至少符合其中一项） 

1.获得国家级重大基金项目的。 

2.具有原创性、标志性并对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的学术研究成果的。 

（三）公共服务标兵评选条件（至少符合其中一项） 

1.积极参与学院、系（所、室）各类评估评比准备、意

见征集、座谈调研、服务师生等相关活动，表现突出的。 



2.积极承担地方合作、继续教育等相关工作，并取得显

著成效。 

3.积极推进国际交流，为提升学科国际声誉作出较大贡

献的。 

 4.积极参与各类咨询、指导，并取得较大社会反响的。 

  5.在助力人才引进，提升学科影响力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的。 

（四）管理服务标兵申报条件 

1.尊师爱生，秉持服务育人理念，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

得到师生的普遍认同； 

2.围绕学院中心工作，立足本职，勤勉尽责，为推进立

德树人、完善管理机制、推动事业发展等作出较大贡献； 

3.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能以身作则，秉公办事，勤

政高效，受到师生的普遍好评； 

4.具有全局意识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业务能力过硬，

有责任担当，作风优良。 

三、组织实施 

   （一）每年 12 月初，学院发布申报通知，教职工个人填

写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事业标兵申报表（见附件 1），附相应业

绩佐证材料，经所在部门党政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报送至学院

组织人事科，或由各评选推荐小组向组织人事科提交推荐表

（见附件 2）。学院设评选推荐小组四个，具体组成如下： 

     教育教学标兵评选推荐小组成员：分管教学工作的副



院长、分管思政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各系（所、室）分管教

育教学工作的领导、本科教学科负责人、研究生教育科负责

人和团委负责人，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任组长。 

学术创新标兵评选推荐小组成员：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

长、各系（所、室）分管科研工作的领导、科研与合作科负

责人、高层次人才，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任组长。 

公共服务标兵评选推荐小组成员：学院院长、各系（所、

室）党政负责人、各科室负责人，院长任组长。 

管理服务标兵评选推荐小组成员：党委书记、各系（所、

室）分管行政工作的领导、各科室负责人，党委书记任组长。 

（二）12 月中旬在学院办公网公布申报（推荐）情况。 

（三）12 月下旬组织评审。经评选委员会（学院设立事业

标兵评选委员，委员会组长由院长、书记担任，副组长由纪

委书记担任，成员由高层次人才、各系、所（室）党政负责

人组成）票决产生初选名单，上网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

（名单有异议的，在公示期内向学院纪委提出），报学院党

政联席会议审定确认名单并表彰。 

（四）学院纪委对评选全过程实施监督。对存在的问题，

任何部门或个人有权向学院纪委反映，在纪委接到举报之后，

暂缓发放相应奖励，组织核查；如核查属实，取消当年的奖

励，并根据情节轻重对当事人进行相应处理。 

 五.其他 

（一）同一年度，只能申报（推荐）一个类别，如无合



适人选，当年度名额可空缺。 

（二）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教育学院事业标兵申报表.doc 

附件 2：教育学院事业标兵推荐表.doc 

 

 

中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委员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2019 年 12 月 26 日 


